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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七里河区义务教育招生入学
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

(2025)的通知》、市教育局《兰州市 2025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

工作实施意见》（兰教发〔2025〕33号）和《关于进一步规范

全区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七教发〔2024〕42 号）文

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招生原则

2025年全区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继续坚持属地管理、 免

试就近、全纳平等、阳光招生、公民同招原则。

二、招生条件

（一）小学阶段

1.招生对象：本区户籍适龄儿童和符合条件的非本区户籍来

兰人员随迁子女适龄儿童。

2.入学年龄：凡年满六周岁（2019 年 8 月 31 日前，含 8 月

31 日出生）的适龄儿童。

本区户籍适龄儿童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的，其父母或其

他法定监护人应当提出申请，报区教育局教育办批准备案。

各学校不得要求适龄儿童开具未入学证明。全面清理取消学

前教育经历、预防接种证明、计划生育证明、超过正常入学年龄

证明等无谓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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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中阶段

凡 2025届七里河区小学毕业生、在外地就读需回户籍所在

地升学的本区户籍小学毕业生、在我区升学符合条件的非本区户

籍的来兰人员随迁子女小学毕业生，均可免试升入七里河区的初

中学校。

三、招生时间

（一）小学阶段

我区小学招生方案于 6月 12日向社会公布，招生录取工作

于 7月 17日前完成。

（二）初中阶段

我区初中招生工作严格按照市教育局《兰州市 2025年义务

教育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意见》（兰教发〔2025〕33 号）文件规

定时间组织实施。

四、招生办法

（一）小学阶段

1.合理划定招生片区。2025年我区小学招生继续坚持以单校

划片为主要方式，部分生源密集学校实行双片区或多片区的划片

方式。根据区域内教育规划布局、历史沿革、学校分布、办学规

模、周边生源、交通状况、家庭住址及户籍等因素，按相对就近

原则划分各校招生范围并予以公开。对实际就学人数超出学校招

生计划的片区适龄儿童，由区教育局招生工作办公室统筹调配入

学，确保不新增大班额，确保区域内申请入学的适龄儿童全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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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2. 落实“教育入学一件事”继续实行网上报名。2025年我

区小学一年级招生入学工作全部纳入“甘肃省中小学入学管理系

统”进行，家长可登录甘肃政务网或甘快办 APP，进入“高效办

成一件事”专区、“教育入学一件事”页面报名。本次报名实行

公安、住建、教育等部门联动的网络报名审核机制，优化入学流

程、精简证明材料，实现报名、材料审核、录取“线上一网通办”。

根据需要在学校设置线下办理站点，进行现场政策解答和填报指

导，明确入学需要提交的材料内容和具体要求，推进“线下只进

一门”要求落实。

3.继续实行排序录取。继续坚持“人房户一致”优先，坚持

同一学校片区内一套房产六年只提供一个学位（同一户主符合计

划生育政策情况除外）的政策。对片区内适龄儿童按有房有户、

有户无房第一类（个人户口）、有房无户、有户无房第二类（公

共集体户口）、无户无房等情况，实行排序录取入学。对于人户

分离、空挂户及没有被片区学校录取的适龄儿童，由区教育局招

生办公室按“相对就近且有学位”的原则，统筹安排到有学位的

公办学校入学。

4.确保入学材料真实有效。各学校要规范学生信息采集工

作，学生信息采集包括学生基本信息、家庭住址及家长姓名、联

系方式等必要信息，严禁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学生信

息采集工作应在招生入学时一次性采集，不得利用各类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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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程序随意反复采集学生相关信息。

适龄儿童报名时提供的材料应真实有效，对于提供虚假材

料，破坏招生秩序，弄虚作假，有失诚信的，一经查实视其情节

做出处理：七里河区户籍儿童将不再享有片区学校入学资格，由

区教育局招生工作办公室按“相对就近且有学位”原则统筹调配

入学；随迁子女将不再享有七里河区学校入学资格。

（二）初中阶段

初中招生继续按照“免试入学、相对就近、对口划拨、兼顾

户口”和“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采取对口划拨方式入学。

我区初中招生对口划拨方案经市教育局审批，由市、区教育局于

5月 29日统一向社会公布。对口划拨分配依据为 2024年 9月 30

日之前我区上报市教育局备案的小学毕业生信息库。城市四区的

小学毕业生不允许跨区流动入学。

（三）高校及事业单位所办学校招生

兰州理工大学附属小学招生工作由七里河区教育局统一管

理。在确保兰州理工大学教职工直系子女入学的基础上，小学继

续采取划片招生，初中继续采取对口划拨招生。小学招生具体划

片方案由七里河区教育局确定，初中招生具体划拨方案由市区联

合招办确定。兰州理工大学职工子女入学，应由高校人事部门出

具正式函件进行统一认定。小学由招生学校提前进行初审并报区

教育局教育办审核备案，初中由招生学校提前进行初审并报市、

区联合招办审核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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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理工大学附属小学招生报名必须在我区的统一招生平

台中进行，不得擅自招收片区之外的“联办、共建”等单位职工

子女入学，不得无故拒绝片区内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入学。

对于不按招生规定、不纳入统一平台所招学生将不予审批学籍。

（四）民办学校招生

按照省教育厅关于民办学校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原则，学府

致远学校小学部可通过区教育局统一指定的招生平台和公办学

校同步进行网上报名招生。如果学府致远学校（包括中小学部）

和凯文中学（初中部）在网上统一报名录取结束后仍未完成招生

计划，在秋季开学前可补录有就读意愿的外地回兰学生及外来务

工随迁子女学生，但不得录取其他学校已录取的学生。

学府致远学校和凯文中学在核定的招生计划与范围内招生。

学校招生简章及公告，须报七里河区教育局备案后方可向社会公

布。招生简章内容应包括学校办学情况、招生计划、收费标准、

招生形式、办学特色等，宣传内容要实事求是，不得夸大宣传误

导学生，严禁以高额物质奖励、虚假宣传、签订协议书等不正当

方式招揽生源。

已被民办学校录取的学生，不再参加统一的片内招生和划拨

分配。未被民办学校录取的学生由辖区教育行政部门安排到对应

片区公办学校入学。若无空余学位，按“相对就近且有学位”的

原则统筹安排到其他公办学校入学。已被民办学校录取的学生，

不得放弃录取；放弃录取的学生，由区教育局招生办公室统筹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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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到其他公办学校入学，且小学学生将不能享受小升初对口划拨

政策、初中学生将不能享受优质高中招生名额对口分配政策。

五、特殊群体招生

（一）全力保障来兰人员随迁子女入学。各校要深入推进“两

为主、两纳入、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

政策，合理确定入学条件，不断完善相关措施，不得随意提高入

学门槛，全面清理取消不合规的随迁子女入学证明材料及时限要

求，切实保障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能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做

到应入尽入。学校要实行随迁子女与本地户籍学生混合编班、统

一管理，保障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二）依法保障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积极推进融合教育，任

何学校不得拒绝接收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适龄残疾儿童少

年随班就读；不能随班就读的残疾儿童少年，由区教育局协调安

排开展送教上门服务，严防因残失学辍学。

（三）落实各类优抚对象子女入学政策。对烈士子女、符合

条件的现役军人子女、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子女、国家

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子女、高层次引进人才子女以及其他符

合条件的优抚对象，各校要依据相关政策和程序，妥善安排入学。

在七里河城区工作生活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适龄儿童，可

在入学报名招生系统中上传相关证件，经学校认定后入学。

（四）落实义务教育多孩子女“长幼随学”政策。各校招收

“长幼随学”适龄儿童时，按照招生顺序进行录取。在学校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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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前提下，录取同一批次适龄儿童时，可优先录取“长幼随学”

适龄儿童，但不得择校。

六、招生日程安排

（一）6月 12日，由区委宣传部和区教育局通过报刊、网站、

“七里河教育”微信公众号、QQ 群和企业微信群等渠道统一向

社会公布《2025年七里河区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方案》，

辖区各小学于 6月 20日至 26日公示《招生简章》。学校《招生

简章》要明确招生条件、招生范围、招生时间、招生办法、报名

网址以及家长报名时需提供的证件资料等。同时各校要做好招生

的风险评估和预警工作。

（二）7月 2日-7月 5日，网上报名。

（三）7月 6日-7月 8日，学校在网上预审信息（学校审核

后立即给家长手机发送提示短信）。

（三）7月 9日-7月 13日，学校现场审核证件（学校审核后

立即给家长手机发送提示短信）。

（四）7月 14日，学校进行网上录取工作（录取结果学校立

即给家长手机发送提示短信）。

（五）7月 15日-7月 16日，区教育局对辖区内未被学校录

取的适龄儿童进行调配。

（六）7月 17日，公示新生名单，新生报名注册。

（七）9月 30日前各校完成一年级新生学籍的录入和注册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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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网上报名需准备的证件资料

（一）本区户籍的适龄儿童

需提供：本人户口簿和法定监护人在辖区内的房产证（或网

签过的购房合同）等基本证明材料。特殊情况的如有户无房还需

提供监护人在城市四区无房证明。

（二）本区乡镇特殊情况

因我区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居住地小学已整合撤并，家长在

七里河城区务工且户籍是本区乡镇整合撤并小学区域内的常住

适龄儿童。

需提供：户口簿原件、城区房产证、购房合同或租房合同、

区拆迁办签订的拆迁协议或当地学校整合撤并证明（学校整合撤

并证明由当地中心校出具）。

（三）优抚政策照顾对象

烈士子女、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子女、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

伤残警察子女、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子女、高层次引进

人才子女以及其他符合条件的优抚对象。

需提供：市双拥办或市教育局照顾政策文件和相关证件。

（四）外来务工随迁子女适龄儿童

需提供：原籍本人户口簿原件、现住地监护人居住证（《甘

肃省暂住登记凭证》等无效）、房产证或租房合同。居住证办理

截止时间：2025年 6月 30日（含）之前。

八、招生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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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按以下顺序排序录取入学：

（一）有房有户的适龄儿童（A类）；

（二）有户无房第一类（个人户口）的适龄儿童（B类）；

（三）有房无户的适龄儿童（C类）；

（四）有户无房第二类（公共集体户口）的适龄儿童（D类）；

（五）无户无房的适龄儿童（E类）。

各校报名人数未超过学校招生计划的，则全额录取；报名人

数超过学校招生计划的，学校按照以上顺序，依据学校招生计划

录满为止。未被录取的各类适龄儿童，学校要依据政策向家长和

学生做好解释工作，并且由区教育局招生工作办公室按“相对就

近且有学位”的原则调配入学。对不服从调配的适龄儿童，区教

育局招生工作办公室不再进行二次调配，对不按学校报名要求报

到的学生，视为自愿放弃在七里河区公办学校入学资格。

九、录取流程

（一）本区户籍、照顾政策适龄儿童报名录取流程

七里河区户籍适龄儿童采用“网上入学申请、现场审核、自

主录取”+“调配入学”的办法。

1.网上入学申请：监护人登录甘肃政务网或甘快办 APP，进

入“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教育入学一件事”页面报名，（网

址详见学校《招生简章》），录入个人信息，选择片区学校（只

选一所学校）。

2.现场审核：监护人根据入学报名招生系统通知，持证明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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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到片区学校进行资料审核、类别认定，政策性保障入学资格认

定。学校依据落户时间和购房时间，对各类别适龄儿童进行排序。

3.招生入学：学校按招生顺序依次对户籍是七里河区的片区

内适龄儿童进行录取。如果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无法将某一

类适龄儿童全部录取，则按落户时间和购房时间顺序，依次录取。

超计划及优抚政策照顾对象、集体户、公共户、挂靠户、空挂户

等“房户不一致”的适龄儿童，不符合六年一个学位政策和因故

放弃报民办学校入学的适龄儿童，将由区教育局招生工作办公室

在全区范围内，按“相对就近且有学位”的原则调配入学。

4.注册报名：适龄儿童家长根据入学报名招生系统通知或短

信提示到学校报名注册。

（二）外来务工随迁子女适龄儿童报名录取流程

外来务工随迁子女适龄儿童采用“网上入学申请、现场审核、

自主录取”+“调配入学”的办法。

1.网上入学申请：监护人登录甘肃政务网或甘快办 APP，进

入“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教育入学一件事”页面报名（网

址详见学校《招生简章》），录入个人信息，选择与居住证地址

对应的片区学校（只选一所学校）。

2.现场审核：监护人根据入学报名招生系统通知，持相关证

明材料到片区学校进行现场资料审核和类别认定，学校依据购房

时间和居住证签发时间，对报名适龄儿童进行排序。

3.招生入学：学校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按顺序依次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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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学校录取的适龄儿童由区教育局招生工作办公室根据全区

学位空额情况，按“相对就近且有学位”的原则调配入学。

4.注册报名：适龄儿童家长根据入学报名招生系统通知或短

信提示到学校报名注册。

十、工作要求

（一）规范招生行为

各学校要严格执行教育部关于中小学招生入学“十项严禁”

纪律要求，严格落实兰州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市中小学

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要求，严禁以“国际部”“国际课程班”

“境外班”等名义招生，严禁以“校园开放日”等名义进行违规

招生宣传或考察学生、家长，严禁学校私自与家长、学生签订的

录取协议。集团化办学学校以及高校附属义务教育学校要严格遵

循属地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政策。

（二）严格均衡编班

各校要加强班额管理，严格坚守班额政策底线要求，坚决防

止产生新的大班额，对超出核定招生计划的学校将予以严查。要

严格落实均衡编班规定，均衡配置校内教育教学资源，确保各班

级生源结构均衡、师资配备均衡、办学条件均衡。不得以任何名

义组织新生摸底考试，不得以任何名义分设重点班、实验班。

（三）加强学籍管理

严禁违规跨区域、跨片区招收择校生。招生结束后，学校不

得擅自招收已被其他学校录取的学生。严格执行“凡小学阶段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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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入学的学生小升初不得享受对口划拨”和“凡初中阶段择校入

学的学生中考不得享受优质高中对口分配名额”的政策。严格实

行“一人一籍，籍随人走”要求，坚决制止任何学校空挂学籍或

违规接收借读生，不得为未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录取的学生或未

实际到校报到、就读的学生申报学籍。

（四）强化控辍保学

各学校要严格落实控辍保学制度和机制，建立失学、辍学适

龄儿童工作台帐，持续常态化开展控辍保学工作，依法依规认真

排查并严肃查处社会培训机构等以“国学班”“读经班”“私塾”

等形式替代义务教育的非法行为。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无正

当理由未送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或造成辍学，由属地

教育行政部门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等依法追究监护人

法律责任。各学校要积极接收持有延缓入学申请批复的超龄儿

童。

（五）规范收费行为

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对城乡义务教育学生免除学杂费、免费

提供教科书，对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补助生活费。民办学校要严

格执行在发改部门备案的收费标准，不得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扩

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严禁跨学期收费。任何学校不得借

招生之机，以任何名目收取政策规定项目和标准以外的任何费

用。

（六）坚持阳光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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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要科学设计招生工作流程，建立完善信息公开制度、来

信来访接待制度、社会监督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畅通举报和申

诉受理渠道，招生政策、招生范围、招生计划、招生程序、招生

结果、咨询渠道等要向社会全面公开，坚决整治“暗箱操作”“掐

尖招生”等现象，加强全程监督监管，确保招生公平公正。义务

教育招生工作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各校要高度重视，切

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义务教育主体责任，严格依法履职，统筹

规划教育资源，保障所有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纪检监察

部门将全程参与和监督各项招生工作，对违反政策规定的行为及

时予以纠正，对违法违规违纪的单位或个人严肃处理，对违规招

生行为严肃追责。

各学校要加强政策宣传，通过多种渠道公开招生信息，解读

政策热点，宣传优质均衡发展成果，引导家长形成合理就学预期。

附件：1.2025年七里河区小学一年级招生计划和招生片区

2.2025年七里河区小学一年级招生时间流程图

3.2025年七里河区小学一年级招生各校咨询电话一

览表

4.2025年七里河区小学一年级招生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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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5 年七里河区小学一年级
招生计划和招生片区

一、招生计划

2025 年七里河区城区学校一年级计划招收 154 个教学班，

8249 名适龄儿童；农村学校学位充足，满足入学条件的适龄儿

童学校全部接收。

二、招生片区

1.华林路第一小学：华林坪三马路以上至烈士陵园；沈家坡

及工林路 1号（含）-465（含）单号段，2号（含）-244（含）

双号段。

2.华林路第二小学：华林坪地区南起二马路（含），北到太

平沟（含）。

3.上西园小学：上西园地区，林家庄 421号（含）以西，北

起兰新铁路，南至南山路，五星坪油库（含）。

4.西园小学：林家庄 1号（含）-420号（含）。

5.七里河区第二小学:一是东起小西湖公园西门至女人街小

巷以西，西至总院（不含），南起西津东路至西湖后街综合市场

以北（以市场为界），北至南滨河路；二是梁家庄 1号（含）-31

号（含）（不含公交集团内的梁家庄 19号和 20号）。

6.柏树巷小学：东起拱北路，西至硷沟沿路东，南起兰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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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北至西津东路。

7.五星坪小学：五星坪地区，工林路华林山桥以西，南山路

以南。

8.兰工坪小学：兰工坪路 1号（含）-631号（含）；兰工坪

北街 1号（含）-97号（含）；兰工坪南街 1号（含）-300号（含）;

建西东路 1 号（含）-567号（含）单号段（含裕华家园、小西

坪粮库）；晏家坪 50号（即原兰州市汽车运输五队）；兰阿铁

路以南，骆驼巷 123号（含）-134号（含），320号（含）-420

号（含）。

9.晏家坪第二小学：晏家坪街道（包括省建二公司家属区 1-5

村、534家属院、地质三队、晏北路）。

10.硷沟沿小学：硷沟沿，骆驼巷，兰临路一线，北至兽医

研究所。

11.西湖小学：一是东起磨沟沿，西至小西湖公园西门至女

人街小巷以东，南起西津东路，北至南滨河路；二是东起文化宫

至华林山太平沟，西至拱北沟以东，南起陇海铁路以北，北至西

津东路。

12.七里河小学：一是东起梁家庄 32号（含）（其中含公交

集团内的梁家庄 19号和 20号），西至七里河桥头以东，南起兰

新铁路，北至西津东路；二是东起西津东路 468号（含），西至

体育街（含水电四局家属院、省电力公司住宅小区），南起西津

东路，北至西湖后街综合市场以南（以市场为界）到体育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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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总院）。

13.安西路小学：一是东起总院（含），体育街以西，西至

七里河桥头，北起南滨河路，南至西津西路（不含省电力公司住

宅小区）；二是省中医院和吴家园单号 1号（含）-213号（含）。

14.王家堡小学（含曦华源分校）：一是东起七里河北街，

西至敦煌路，南起西津西路，北至瓜州路；二是东起省中医医院

（不含）以西，从王家堡 1号起，西至吴家园西路，南起瓜州路，

北至吴家园巷以南（以吴家园巷马路为界）；三是曦华源四期·黄

河壹品小区。

15.西站小学：一是东起兰西铁路文化宫、军供站（含），

西至兰州西客站（即西站西路 269号以上单号，106号以上双号；

建西西路和三角线全号（不含西客站），南起武威路黄峪桥，北

至西津西路（武威路全号段；西津西路 55 号(含)以上单号）。

二是民乐路与乐山街交叉路口以东号，即民乐路 1-155 单号，

2-64 双号；武山路 1 号（含）-189 号（含）单号，2 号（含）

-258 号（含）双号（不含乐山街）；三是建西东路 420-522双

号（铁建丽苑以西）。

16.建兰路小学：东起七里河南街，西至兰西铁路文化宫，

军供站（不含），南起小西坪粮库铁路专用线，建西东路双号，

北至西津西路。

17.吴家园小学：东起七里河桥北街，西至吴家园西路、敦

煌路，南起吴家园巷以北，北至南滨河路（不含明皇家园、国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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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家属院和曦华源小区）。

18.健康路小学：东起吴家园西路，西至敦煌路，北起火星

街（含明皇家园、国资委家属院、曦华源小区），南至瓜州路。

19.敦煌路小学：一是东起敦煌路，西至兰石东街以东（含

豪布斯卡泽园、澜园和瀚园）；二是金港城糖酒市场（456号-556

号）以东，北起南滨河路，南至西津西路。包括任家庄 1号（含）

-499号（含）和“美林郡”住宅小区，郑家庄双号 2号（含）-282

号（不含）。

20.火星街小学：一是东起任家庄 501号（含）-899号（含），

西至琨瑢巷，南起西津路，北至火星街；二是东起任家庄 499号

（不含），西至琨瑢巷以东；三是东起郑家庄 282号（含）以西，

西至金港城（不含），南起火星街，北至南滨河路（糖酒市场至

光华街以西），包括郑家庄 356(含）-404号（含），滨河西路

大于 107号（含）号段（含南滨河中路金港新城高住楼 981-985

号）；金惠家园、明珠小区和金建小区。

21.兰州八十九中小学部：一是西客站西入口豪布斯卡琨瑢

巷以西（含 4-10 号地），西至银滩南路, 南起西津西路，北至

火星街-河湾堡东街-南滨河路（含悠悠小区）-金港装修建材市

场-马滩南路；二是苗圃花园、天泰世纪嘉园、东立开泰园和恒

大名都等小区。

22.西津路学校：东起西客站（含），西至西津西路 608号

（含）-1031号（含），南至兰新线，北至西津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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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崔家崖小学：崔家崖村 1-4 队，水泵厂、肉联厂、农机

仓库、机电仓库、省建木材厂、省建 602处、李家沟村和辖区内

城市居民户籍的适龄儿童。

24.秀川小学：东起西津西路 690 号（含），西至恒大名都

（不含），南起西津西路，北至南滨河路武警一支队（不包括户

籍是崔家崖村、马滩村的适龄儿童）。

25.龚家湾第一小学：龚家坪东路 52号（含）-60号（含）

（即兰州九中）；龚家坪西路 152号（含）、胜利家园、龚家湾

一队和城镇居民、兰港怡园 A、B区，即原兰港怡园龚家坪西路

284号和永安小区龚西路 152号；彭家坪东路 302（含）-350号

（含）、171号（含）-299号（含）、131号（含）-169号（含），

祥瑞嘉园、龚家湾二队，武警医院，龚家坪北路，即工业学院家

属院、真空厂龚家坪北路 59号（含）之前号段，王家堡村和三

汇悦郡。

26.龚家湾第二小学：龚家湾南路（含欣德小区），龚家湾

路单号 63号（含）以上、双号 160号（含）以上，烟草仓库，

商通厂，建兰新村，地毯厂，龚家湾第三、四、五、六队，轴承

厂（1、2铁路大楼家属区），市三院和变电所小区。

27.龚家湾第三小学：一是东起乐山街（含）、武山路与乐

山街交叉口以西的武山路 260号以后双号段，民乐路与乐山街交

叉口以西单号 157（含）以后、双号 66（含）以后，西至龚家坪

北路以东（不含工业学院家属院 6-64双号），南起武山路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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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至民乐路乐山街路口以西（含乐山街）。二是龚家湾北路 61

号（含）-559号（含）,毛牛沟和富润家园小区。

28.兰州八十六中小学部：武山路 191（含）以上单号，龚家

湾路单号 61 号（含）以内、双号 158（含）以内，机车厂第四

福利区。

29.银滩泽华小学：一是东起金港装修建材市场（不含悠悠

小区），西至南滨河路武警四支队（不含），南起马滩中路、马

滩西路，北至南滨河路；二是映河苑小区。

30.崔家崖第二小学：崔家崖社区 5-8队、白石头沟。

31.后五泉小学：后五泉村和尖峰小区、山泉家园和金泉等

小区。

32.花寨子小学：花寨子村和侯家峪村适龄儿童。

33.兰州二十九中小学部：西果园湖滩村（窎岭村）、草原

村（古路坡村）、青岗村、上岭村、西果园王家庄村、袁家湾村、

圈滩村（鹞子岭村）等地区。

34.西果园小学：上果园村、西果园村及百合小镇。

35.任家庄小学、彭家坪学校和彭家坪第二小学：龚家湾第

一小学和龚家湾第二小学招生片区以西地区，包括保利大都汇青

黛鸿儒园小区、创智国际小区、恒大翡翠华庭等住宅小区。

36.兰州三十六中小学部：八里窑社区、五里铺村和沈家坡

地区的适龄儿童。

37.兰州师范附属小学：敦煌路街道金港城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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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理工大附属小学：理工大本校和分校的适龄儿童。

39.火星街小学百郦湾分校：南滨河路百郦湾住宅小区；慈

爱家园双号 670 号（含）-684 号（含）；保利理想城；户籍是

崔家大滩的适龄儿童。

40.兰州市东郊学校未来城市分校：一是北起 T219#道路（彭

家坪西路），南至 S207#规划道路（华苑路），西起灌渠、东至

B214#道路（丽苑街）；二是北起 S207#规划道路（华苑路）、

南至 S202#规划道路（彭家坪南路）、西起 B224#规划道路（彭

园东街）、东至 E226#规划道路（东坪街）；三是在满足其区域

学位需求且有空余学位的情况下，可招收附近小区的适龄儿童。

41.安西路小学文铂分校：中海铂悦府、中海铂悦世家和中

海铂悦公馆小区的适龄儿童。

42.学府致远学校小学部：审批地户籍适龄儿童及符合条件

的随迁子女。

43.西北师大万达城附属学校学校：万达一至六期住宅小区；

有学位的情况下可以招收苗圃花园、天泰世纪嘉园、东立开泰园

和恒大名都等住宅小区的适龄儿童。

44.马滩实验学校: 东起银滩南路，西至南滨河中路（长城·嘉

峪苑）；北起马滩中路、马滩西路（不含映河苑），南至兰州老

街（含）。在满足其区域学位需求且有空余学位的情况下，可招

收中广宜景湾·郡城小区的适龄儿童。

45.七里河小学中车分校：北起晏家坪北路与晏家坪东街交



21

界处，南至兰工坪南街；东起机车厂住宅小区，西至晏家坪东街。

具体门牌号段为七里河区晏家坪东街 121号-177号（单号）。

46.华林路第一小学、华林路第二小学、西湖小学、柏树巷

小学、西园小学、上西园小学、七里河区第二小学和兰州三十六

中小学部等学校可招收孙家台小区的适龄儿童。

47.王家堡小学和安西路小学可招收东起省妇幼保健院，西

至建兰路步行街，北起瓜州路，南至西津路；吴家园单号 215-341
号的适龄儿童。

48.王家堡小学和健康路小学可招收阳光家园的适龄儿童。

49.兰工坪小学和晏家坪第二小学可招收城南国际住宅小区

的适龄儿童。

50.火星街小学百郦湾分校和兰州八十九中小学部可以招收

户籍是崔家大滩的适龄儿童。

51.银滩泽华小学和兰州八十九中小学部可以招收马滩新村

（马滩中街）的适龄儿童。

52.兰州八十六中小学部和龚家湾第二小学可以招收龚家湾

第三、四、五和六队的适龄儿童。

53.兰州八十六中小学部和龚家湾第三小学可以招收省建一

公司杨家桥家属院的适龄儿童。

54.兰州八十九中小学部和西津路学校可以招收东起西客站

（含），西至西津路 825 号（兰通厂十字），南至兰新线，北至

西津西路的适龄儿童。

55.崔家崖小学可以招收崔家崖第二小学片区内的适龄儿

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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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5 年七里河区小学一年级招生时间流程图

7 月 17 日，学校公示新生名单

7月 14 日，学校对适龄儿童进行学位确认网上录取

7月 9日—7月 13 日，学校现场复审证件

7月 2日—7月 5日，网上报名

6月 12 日，由区教育局和宣传部统一向社会公布《2025年七里河区

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方案》

7月 6日—7月 8日，学校网上预审信息

7月 15 日-7 月 16 日，对辖区未被学校录取的适龄儿童进行调配

9月 30 日前完成一年级新生学籍的录入和注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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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5 年七里河区小学一年级招生各校咨询电话一览表
序号 学校名称 咨询老师 学校咨询电话 序号 学校名称 咨询老师 学校咨询电话

1 西湖小学 魏老师 18919813357 35 火星街小学百郦湾分校 文老师 18219612809

2 上西园小学 刘老师 18919143195 36 兰师附小 甘老师 2972832

3 华林路第二小学 张老师 18893729439 37 三十六中小学部 白老师 2358605

4 七里河区第二小学 金老师 18143755725 38 阿干镇中心校 王老师 13359413179

5 五星坪小学 王老师 18909494160 39 大水子小学 李老师 15109319521

6 柏树巷小学 张老师 18189524129 40 阿干小学 魏老师 15095383164

7 兰工坪小学 张老师 2862522 41 二十里铺中心校 陈老师 13993197799

8 硷沟沿小学 夏老师 2600546 42 二十里铺小学 李老师 13919768178

9 敦煌路小学 赵老师 2401104 43 东果园小学 崔老师 15002631206

10 龚家湾第一小学 赵老师 17318701993 44 花寨子小学 彭老师 13919425236

11 龚家湾第二小学 王老师 2359135 45 崖头小学 马老师 15002668960

12 龚家湾第三小学 喻老师 4916413 46 晏家洼小学 崔老师 18109445738

13 安西路小学 魏老师 4916839 47 后五泉小学 侯老师 17789613620

14 王家堡小学 王老师 15214062537 48 彭家坪中心校 李老师 15101339010

15 吴家园小学 贲老师 2235981 49 彭家坪学校 胡老师 15101339010

16 七里河小学 魏老师 2212266 50 彭家坪第二小学 陈老师 13919821495

17 秀川小学 刘老师 18152096938 51 任家庄小学 苏老师 18298375730

18 崔家崖小学 王老师 2564081 52 王官营中心校 张老师 13919877365

19 西站小学 吴老师 4909005 53 王官营小学 吴老师 13893119097

20 西津路学校 田老师 2550195 54 陶家沟小学 冯老师 15193185419

21 西园小学 陈老师 18189661260 55 宋家沟小学 朱老师 13399460138

22 火星街小学 李老师 2562475 56 蒋家湾小学 段老师 13519677808

23 建兰路小学 杨老师 15101296997 57 学府致远学校 杨老师 7968666

24 晏家坪第二小学 马老师 18309312850 58 西果园中心校 张老师 15293120157

25 健康路小学 李老师 2325027 59 西果园小学 李老师 18298350591

26 银滩泽华小学 薛老师 2790579 60 西津小学 焦老师 13893688442

27 安西路文铂分校 李老师 13993145514 61 晏家坪小学 周老师 13919346197

28 崔家崖第二小学 马老师 17752125750 62 美峰光彩小学 张老师 13639310971

29 八十六中小学部 谭老师 0931-5127296 63 王家坪逸夫小学 汪老师 13919239771

30 八十九中小学部 张老师 0931-4537295 64 七里河小学中车分校 魏老师 2212266

31 二十九中学小学部 杨老师 13893192138 65 马滩实验学校 马老师 17752125750

32 理工大附中小学部 蔡老师 2973772 66 西北师大万达城附属学校 卓老师 13519403558

33 东郊未来城市分校 陈老师 0931-2605556 67 报名系统技术电话 杨工 8539889

34 华林路第一小学 何老师 13919875550 68 报名系统技术电话 杨工 1569385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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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5 年一年级招生系统登录网址:

甘肃政务服务网（https://zwfw.gansu.gov.cn）

或“甘快办”APP

https://zwfw.gansu.gov.cn

	（一）小学阶段

